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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的承保

範圍是什麼？

(一 )依據《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》承

保範圍約定：「被保險人因所有、

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汽車發生意外

事故，致第三人傷害或財物受有

損害，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

償請求時，保險公司對被保險人

負賠償之責。」

(二 )因此，當被保險人發生上述約定

事故時，第三人責任險啟動的理

賠核心前提在於受害人所認定的

損害，是否為被保險人依法應負

之損害賠償責任，若法律上本無

請求權基礎，即不屬於責任保險

之承保範圍。

二、請求「精神慰撫金」的法律

依據為何？

(一 )民法第 195條之規定

• 第 1項規定：

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、健康、名譽、

自由、信用、隱私、貞操，或不法侵

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被害

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

相當之金額。」

• 第 2項及第 3項規定：

「前項請求權，不得讓與或繼承。但

以金額賠償之請求權已依契約承諾，

或已起訴者，不在此限。

前二項規定，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

父、母、子、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

益而情節重大者，準用之。」

(二 )此外，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 112

年度台上大字第 544號裁定指出

「人格權係受憲法第 22條保障之

基本權利，民法第 18條第 2項為

人格權保護之一般性規定，而民

法第 19條、第 194條及第 195條

第 1項等，則屬人格權之具體化

規範。」

(三 )由此可知，民法第 195條所保障

者，核心仍在於「人格權」或「人

格法益」遭受侵害時之非財產上

損害。

三、寵物是否具有人格權？飼主

是否得因寵物死亡，依據民

車禍導致毛小孩死亡，飼主是否
得主張精神慰撫金？

◢ 杜長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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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195條第 3項請求精神慰
撫金 ?

(一 )關於寵物死亡後，飼主是否得請

求精神慰撫金，目前實務見解仍

偏向否定。依臺灣高等法院 113

年度消上易字第 16號民事判決意

旨摘要如下：

1. 民法第 195條第 3項所保障者，

限於特定身分法益最高法院民

事大法庭 112年度台上大字第

544號裁定指出：「鑑於父母或

配偶與本人之關係最為親密，基

於此種親密關係所生之身分法

益被侵害時，其所受精神上之痛

苦最深，故明定『不法侵害他

人基於父母或配偶關係之身分

法益而情節重大者』，始受保

障」。因此，民法第 195條第 3

項所保護者，限於父母、子女及

配偶等具有法律上身分關係之

法益。

2. 寵物死亡尚非人格權侵害

 依據臺灣高等法院 113 年度消上

易字第 16 號民事判決之見解認

為「飼主固然可能因寵物死亡

而承受重大精神痛苦，但此種痛

苦，係源於長期陪伴所產生之情

感依附與情感寄託之喪失，並非

飼主自身之身體、健康、名譽、

自由、隱私或其他人格權受到侵

害。且飼主與寵物間，並非民法

第 195條第 3項所列之父母、子

女或配偶關係，因此尚難據此請

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。」

(二 )綜合目前法院實務見解，如下說

明：

1. 寵物於現行民法體系下，仍屬

「物」之範疇，即為飼主的「動

產」。

2. 寵物本身並非人格權主體 。

3. 飼主與寵物之情感關係，尚未納

入民法第 195條保障之身分法益

範圍。

因此，飼主對於寵物死亡所受精神

痛苦，尚難依民法第 195條請求精神慰

撫金。

三、結論

綜合現行民法規範及法院實務見

解，雖然寵物已逐漸被多數飼主視為家

庭成員，且寵物死亡確實可能造成飼主

重大情感衝擊，但在我國現行法律體系

下，寵物仍屬「物」之範疇，尚非人格

權主體。法院目前亦普遍認為，飼主因

寵物死亡所產生之悲痛，係基於情感依

附與陪伴關係消失所致，並非民法第

195條所保護之人格權或身分法益遭受

侵害，因此通常難以據此請求精神慰撫

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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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第三人責任保險之理賠判斷，

因責任保險係以「被保險人依法應負

之損害賠償責任」為理賠前提，若飼主

主張之精神慰撫金欠缺法律上請求權基

礎，即不屬於第三人責任保險之承保範

圍。故現行實務上，對於寵物死亡所衍

生之精神慰撫金請求，保險公司原則上

通常不予理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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